附件5
科技发展“拨改投”专项（“教育科技人才”一体化专项）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主体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须是在咸阳市辖区内依法注册、纳税，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
（二）申报项目技术属性强、成效显著，重点支持高校、科研院所团队以自有科技成果设立的企业，或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合作，通过购买专利、联合研发等方式进行成果转化。
（三）企业为股权结构清晰的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合伙企业，具有清晰的商业模式、盈利模式。
（四）企业无严重失信行为，未被纳入部门监管失信“黑名单”。
二、支持条件
本次财政资金“拨改投”支持方式主要分为“普通股”“优先股”两种支持方式，企业根据自身需求择一进行申报。市级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运营公司（即咸阳市财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）在尽职调查时，根据企业申报情况可调整支持方式和投资期限。
（一）普通股
1．投资方式：同股同权，按照公司法、章程、出资协议的规定与其他投资人享有同等权利、承担同等义务。
2. 投资期限：不超过3年。
3．申报条件：
（1）企业实收资本不低于200万元。
（2）企业所在行业发展空间广阔，竞争优势和业务增速明显，具有清晰商业模式、盈利模式。
（二）优先股
1．投资方式：优先于一般投资人分配利润和剩余资产，原则上不参与企业经营投资管理的投资。
2. 投资期限：不超过3年。
3．申报条件：企业最近一期报表净资产规模不低于150万元，企业对咸阳市产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，具有一定竞争优势，经营规范、偿付能力良好。
三、支持重点
项目符合构建咸阳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和发展方向，具有良好的开发价值及产业化前景，重点支持未来产业、能源化工、新材料、空海天、食品、输配电、中医药、电子显示、装备制造等领域。项目承担企业已进入市场化发展阶段，能够获得合格外部风险投资机构投资的。
四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申报时间
“拨改投”项目全年受理申请。
（二）申报流程
1. 申报单位线下填写项目申请书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（申报书在咸阳市科技局官网下载区下载）。
2. 市科技局组织对项目申报资料的完整性、规范性、相符性等进行形式审查，对于审查通过的项目，纳入项目储备库，市科技局定期推荐项目清单用于投资实施。
五、资金额度
根据项目情况一事一议。
六、咨询电话
创新平台建设科  刘佩叶  15029305205
刘  越  13581860031
（其他未尽事宜详见咸阳市科技局官网《咸阳市科技发展“拨改投”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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